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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：

为保证 2026年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的顺利推进，现将相关工

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严格参照《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

（附件 1）的相关规定执行，进一步压实各级学位授予质量，保证

主体责任，做严、做实研究生学位授予全过程管理，严把学位论

文质量关。

二、2026 年学位授予批次工作安排

为优化人才培养流程，满足研究生就业发展需求，2026年将

开设三个研究生学位授予批次。请学院、学科、导师及研究生，

严格按照时间节点，合理安排相关工作。

2026 年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计划表

序号 批次名称 启动时间 送审评阅时间 校学位会时间

1 春季批次 1月上旬 4月 9日 6月中下旬

2 夏季批次 6月上旬 7月 9日 9月中下旬

3 秋季批次 9月上旬 10月 12日 12月中下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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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环节工作安排及相关要求

（一）预答辩资格审核

学院需提前完成课程学分、培养环节、毕业照片的审核，并

督促研究生完成学费缴纳。研究生必须于规定时间内登录“研究

生管理系统（新）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提交“预答辩资

格审核”，启动相应批次学位授予程序。

（二）学位论文格式检测

为规范学位论文撰写格式，进一步提高学位论文质量，学校

委托第三方平台对学位论文进行格式检测和内容（错别字）检测。

研究生在管理系统中“我的学位”栏目下点击“论文格式检测”

模块，可跳转进入检测系统。检测结果仅供学位申请人修改完善

论文使用，不做审核性判断。为帮助和督促研究生持续完善学位

论文，整个学位授予程序中需在预答辩申请、终稿学位论文提交、

存档学位论文提交三个环节中进行格式检测，提交相应检测报告。

（三）学位预答辩

学位预答辩是学位论文送审评阅前，学科、学院对学位论文

全面检查、提升的重要环节。条件成熟后，各学科应尽快组织预

答辩，以留给研究生更多地按照预答辩专家意见进行学位论文修

改的时间。预答辩结果原则上仅限当批次学位授予程序有效。

（四）学位论文提交

研究生按照预答辩专家意见修改学位论文后，将终稿学位论

文及摘要上传至管理系统，并认真填写的相关数据（留学生需用

中文填写），尤其是学位论文题目、拟送审二级学科（领域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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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方向、关键词等重要数据，将直接用于后续的学位论文送审

评阅、教育部学位注册等环节。学院对终稿学位论文、作者及学

术成果隐名情况进行格式审查，保证学位论文符合隐名评审要求。

（五）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

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分为自检自查和审核性查重两次进行。

学位论文自检自查，须在终稿学位论文提交前完成，由研究生自

愿检测，可依据检测结果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；学位论文审核性

查重，在终稿学位论文提交后，由学院统一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

合格的学位论文，不再允许个人替换，直接用于送审评阅。

（六）学位论文送审评阅

研究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送审论文。对于迟交的送审论

文，若确有正当理由，经本人申请，导师同意，报送研究生院审

批后可补充送审。如因迟交送审论文导致评阅结果没有在答辩前

返回的，研究生自愿放弃本批次学位答辩，本批次学位授予程序

终止。

（七）申请学位成果审核

2021年之前入学的博士研究生，申请学位创新性成果的要求，

既可执行新要求，也可执行旧要求。新要求以学院制定的研究生

申请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为准（学院自行发文公布），旧要求

按照《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）（附

件 2）申请学位学术创新成果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成果的要求，以学院制定的研究生申请

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为准（学院自行发文公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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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学位答辩

各学院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学位答辩工作，答辩结果原则上仅

限当批次学位授予程序有效。答辩完成后，导师要及时督促研究

生根据答辩专家意见修改论文并形成修改记录，经导师审核同意

后，上传管理系统。

（九）学位申请

学位答辩通过的研究生可在管理系统提交“学位申请”，由

学院审核并回复审查结果。各学院需规定当批次提交“学位申请”

的截止日期，建议为学位答辩后 3个工作日内。

（十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

2026年春季学位授予批次中，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

后，将建议授予学位名单、审核报告书、会议记录等相关材料于

2026 年 6 月 12 日下班前报送学位办备案并同步上传管理系统。

其他批次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审议结果报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四、2026 年春季批次学位授予工作安排

2026年春季批次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安排表

时间安排 内容
负责

部门

各学院自定 预答辩资格审核 学院

各学院自定 学位预答辩 学科

各学院自定 提交终稿学位论文 学生

各学院自定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 学院

4 月 9 日 学位论文送审评阅 学位办、学院

各学院自定 成果审核 学科、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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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自定 学位答辩 学科、学院

各学院自定 学位申请 学院

6 月 12 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结果报送 学院

6月中下旬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学位名单
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

注：请各学院根据学校整体安排确定各环节时间安排，学校安排如因

特殊原因需要调整，另行通知。

联系部门及联系人：研究生院学位办 蒋春阳

联系电话：0451-82192152

附件：1.《东北林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

2.《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》（2015

年）

研究生院

2026年 1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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